食品与酿酒工程学院
“金泉欢白酒奖学金”评定细则
[bookmark: OLE_LINK1]为鼓励酿酒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且鼓励其立志在酒类行业工作，参考《四川轻化工大学关于学生奖学金管理与评选办法》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实际情况与企业要求，特制定《食品与酿酒工程学院“金泉欢白酒奖学金”评定细则》。
一﹑ 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bookmark: _GoBack]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院、学校规章制度，无不良记录；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学习成绩优异，上一学年无补考；
5、酿酒工程大四年级学生与参与四川宏泉酒类经营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的研究生可以参评；
6、大四年级学生需要提供考研录取截图（专业方向为酒类）或者已经签订完成就业协议（工作内容与酒类相关）或者自主创业（创业方向与酒类相关），上述条件需满足其一，不具备者，即使成绩优异，也无参评资格；
7、研究生需提供承担四川宏泉酒类经营有限公司的相关项目研究经历。
二、奖项设置
奖学金均为5万元/年，按下表名额及分配方案执行：
	年级
	名额
	金额

	
大四年级
	
38
	
1000

	
研究生
	
12
	
1000


三、评选办法
大四年级酿酒工程本科生：
“金泉欢白酒奖学金”参评学生的成绩、加分项应为参评学年度（上一学年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取得。
研究生：
本人需要提供一份在四川宏泉酒类经营有限公司的相关项目研究经历纸质说明申请并手写签名。
四、加分计算方法
大四年级酿酒工程本科生：
1.根据《食品与酿酒工程学院本、专科学生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上一学年的加分成绩（不算入学业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计算加分为A；
2.上学年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学生班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社会活动分子、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优秀教学信息员、优秀志愿者、优秀导航学长、优秀教官等个人荣誉称号之一，省级加分为0.05记，校市级加分为0.03,院级加分为0.005，计算加分为B。
3.“金泉欢白酒奖学金”最终加分为A+B。
五、发放程序
1、由学生本人自愿提交申请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无证明则不能参评。表格填写格式见附件。
2、本科生以班为单位审核材料并进行统计，填写《食品与酿酒工程学院金泉欢白酒奖学金申请情况统计表》，研究生提交纸质申请原件。
3. 四川轻化工大学食品与酿酒工程学院审核后报四川宏泉酒类经营有限公司，并于三个工作日内反馈，无异议后开展发放工作。
六、附则
1. 学院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评选工作。若有异议，可实名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举报。对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追回其荣誉及奖金并给予纪律处分。
2.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